
三胞集团工作协同管理制度（试行） 

三集信企 [2011]第一版 

第一条  目的 

为保证三胞体系协同工作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协同有序、责权明晰，

充分发挥产业协同和管理协同功能，实现组织层面和方法层面协同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流程化，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是集团管理和各项制度制定的基础性文件，适用于三胞体系。 

第三条  协同的组织 

为了实现三胞体系的组织协同，集团通过条线管理和设立协同性的团队实现

体系内各部门、各岗位间的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 

一、条线协同 

为了实现集团与管理平台及其下属机构之间的职能协同和业务协同，三胞集

团条线上级部门对管理平台及其下属机构履行同一或相似职能的部门及岗位实

行条线管理。 

有监督管理职能的条线部门实行垂直条线管理，集团条线上级部门对条线工

作既有管理职责，又有指导与协同职责。其它条线部门实行非垂直条线管理，集

团条线上级部门对条线工作有指导与协同职责，但无管理职责。 

条线管理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方式见《三胞集团条线管理制度》。 

二、参谋类协同组织 

参谋类协同组织是指以参谋、协同职能为主的协同组织，参谋类协同组织有

知情权、体系内现有参谋类协同组织有信息化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房地产规划

设计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参谋类协同组织的管理要求： 

1、参谋类协同组织的设立及成员任命由董事长签发，并在内网中发布； 



2、参谋类协同组织（即专业委员会）的职责及工作机制见《三胞集团专业

委员会制度》； 

3、参谋类协同组织的费用预算应纳入集团年度费用预算，预算挂靠在指定

部门，并在预算内开展日常工作。预算挂靠部门及费用报销流程须经集团执行总

裁审批确定后，方可按费用报销流程报销。 

三、管理类协同组织 

管理类协同组织是为了有效推进体系内协同事项所成立的管理机构，负责协

同事项的牵头组织、计划安排和具体工作的跟进。 

体系内现有管理类协同组织有公关事务领导小组、预算编制领导办公室、宁

南总部大楼工作小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小组等常设和非常设机构。 

管理类协同组织的管理要求： 

1、管理类协同组织的设立及成员任命由董事长签发，并在内网中发布； 

2、管理类协同组织的职责及工作机制，在组织设立后由董事长指定人员提

报，董事长签发； 

3、管理类协同组织的费用预算应纳入集团年度费用预算，预算挂靠在指定

部门，并在预算内开展日常工作。预算挂靠部门及费用报销流程须经集团执行总

裁审批确定后，方可按费用报销流程报销。 

第四条  协同的岗位 

除了协同的组织之外，集团还设置了专门的协同岗位，负责协同事项计划安

排与跟踪、信息收集与分析等工作的扎口管理。 

一、执行总裁岗 

执行总裁岗是协同事项的扎口人。 

集团执行总裁岗是协助集团董事长处理体系内协同事项的扎口人，集团执行

总裁岗的管理要求是： 

（一）集团执行总裁岗的审批权限见《董事长审批权限制度》； 



（二）除董事长指定的协同事项外，集团执行总裁的法定协同事项包括： 

1. 集团及各管理平台年度计划及预算工作； 

2. 董事长权限内费用、资金、合同事项的参谋建议； 

3. 上市公司报表发布； 

4. 集团及各管理平台对外危机公关和媒体事务； 

5. 外部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体系的稽查； 

6. 跨平台、跨部门的制度、信息化、人力资源等体系建设； 

7. 跨平台、跨部门的重大会议、活动的组织。 

（三）集团执行总裁可通过“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开展协同工作。执行总

裁根据董事长下发的工作单开展协同工作，并按期汇报协同工作进展。相关流程

和表单见附件一：SPBP-企管-018-三胞集团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流程。 

各管理平台参照集团设置执行总裁岗，协助平台总裁处理平台内各部门相关

协同事项，并根据本制度指定执行总裁的审批权限和管理要求。 

二、董事长助理 

董事长助理是协助董事长，对所联系的相关单位进行管理的岗位。董事长审

批权限范围内的协同事项，各董事长助理配合董事长、执行总裁、各部门及管理

平台，承担相应的协同职责。 

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职责及工作机制见《董事长助理工作规范》。 

三、产业平台分析联络岗 

为了提高集团条线管理的力度，集团各条线部门设置专门的产业分析联络岗，

每个条线部门内部设若干个分析联络岗，确保每个管理平台都有对应的分析联络

岗跟踪、收集、分析条线工作。 

产业分析联络岗的岗位职责是： 

（1）与该产业平台的对口联系、条线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2）对标分析与该产业平台相关的事项； 

（3）跟踪联系平台的重点工作进展，参与拟定平台年度工作计划； 

（4）落实部门领导交办该产业平台的事项。 

产业平台分析联络岗的管理要求： 

1、协同岗位原则上一人对应一个分析联络岗，岗位任命由集团人力资源管

理中心统一任命，并在内网中发布； 

2、各部门根据条线管理的要求和部门管理规定制定产业分析联络岗的工作

机制。 

四、协同群组 

为了提高常规的、具体的某项协同工作的质量，减少沟通环节，提高沟通效

率，由集团或体系内相关基层岗位组成协同岗位群，此类组织一般不具有参谋或

管理职能。 

体系内现有岗位群有协同管理岗位群、绩效管理岗位群、制度流程岗位群等。 

协同岗位群的管理要求： 

1、协同岗位群设立及成员构成由分管该项协同工作的集团公司领导签发，

并在内网中发布； 

2、协同岗位群的岗位职责及工作机制，在组织设立后由牵头部门负责人提

报，分管集团公司领导签发。 

第五条  协同组织及岗位的信息维护 

三胞体系现有的参谋类协同组织、管理类协同组织及协同岗位群见附件二：

三胞体系现有协同组织及岗位表。集团 IT&企业管理中心将根据变化情况对该表

进行修订并在内网中发布。 

第六条  常用的协同工具 

三胞集团协同办公平台提供了常用的协同工具，各工具的功能和使用规定详见《三胞集团协

同办公平台使用规定》。主要的协同工具有： 

1、工作联系单 



“工作联系单”是集团各部门开展协同工作的 BPM流程工具，当工作责任部

门需要集团其它部门提供协助时，由责任部门发起工作联系申请，并由承办部门

在期限内协助办理协同事项，相关流程和表单见附件三：SPBP-企管-019-三胞集

团工作联系单流程。 

2、协同工作单 

“协同工作单”是所有员工之间工作协同的 BPM工具，当工作责任人需要集

团其他员工提供协助时，由责任人发起协同工作流程，请求协办人给予支持或征

求意见，相关流程见附件四：SPBP-企管-020-三胞集团协同工作单流程。 

3、工作任务协同子系统 

在工作任务协同子系统中建立跨部门的协作空间，可以实现跨部门的团队协

作和工作成果共享。 

第七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三胞体系所有员工； 

二、培训责任岗：各级单位（部门）负责人； 

三、检查责任岗：集团 IT&企业管理中心总监岗。 

第八条  附则 

一、本制度的解释权归集团 IT&企业管理中心。 

二、本制度自签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一：三胞集团协同工作单工作流程 

附件二：三胞集团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工作流程 

附件三：三胞集团工作联系单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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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

用途

		本流程用于：

适用范围：协同工作单工作流程

人员：经办人、协同人员



		节点

		工作要求

		时 限

		扣分标准

		制度依据



		A1

		任务

		提报部门经办人提出协同申请

		按实际需要

		

不少于5分

		《三胞集团工作协同管理制度》



		

		重点

		以高质、高效完成工作为目标

		

		

		



		A2

		任务

		填写工作协同单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5分

		



		

		重点

		指定协同对象

		

		

		



		B3

		任务

		协同人员办理提报的协同工作单

		按实际需要

		

不少于5分

		



		

		重点

		及时办理相关协同事项并确保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及内容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

		

		

		



		A4

		任务

		协同发起部门对提报结果是否达到目标审核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5分

		



		

		重点

		必须按照事项客观结果办理，未达目标可重新发起协同，选择不同对象办理

		

		

		



		本流程使用的标准表单和其它格式文件： 



		其它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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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本流程用于：

适用范围: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工作流程

人员：董事长、执行总裁、相关人员



		节点

		工作要求

		时 限

		扣分标准

		制度依据



		A1

		任务

		董事长根据工作需要签批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并下发执行总裁

		按实际需要

		

不少于10分

		《三胞集团工作协同管理制度》



		

		重点

		指定的协同事项

		

		

		



		B1

		任务

		审核接收到的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并将事项分派给指定的人员办理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事项、人员信息准确、完整

		

		

		



		C2

		任务

		相关人员办理分派的协同任务，并将结果反馈至执行总裁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及时办理相关协同事项并确保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及内容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

		

		

		



		B3

		任务

		对办理结果是否达到目标审核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必须按照事项客观结果办理，未达目标可继续分派协同，选择不同对象办理

		

		

		



		A4

		任务

		对办理结果是否达到目标审核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必须按照事项客观结果办理，未达目标可继续分派协同，选择不同对象办理

		

		

		



		本流程使用的标准表单和其它格式文件：



		其它要求说明： 






















附件：三胞集团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

三胞集团协同事项落实工作单



单据编号：

		协同事项

		



		内容描述

		



		协同组织人

		

		协同相关

人员/部门

		



		汇报要求

		



		完成时间

		



		协同联络人

		

		董 事 长 批 示 

		



		相关业务助理

		

		

		



		助理意见

		

		

		



		协同牵头人反馈意见

		

		

		





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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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

用途

		本流程用于：

适用范围:工作联系单工作流程

人员:经办人、提报部门负责人、提报部门分管公司领导、承办部门分管公司领导、执行总裁、承办人部门负责人



		节点

		工作要求

		时 限

		扣分标准

		制度依据



		A1

		任务

		提报部门提出工作联系要求

		按实际需要

		不少于5分

		《三胞集团工作协同管理制度》



		

		重点

		以高质、高效完成工作为目标

		

		

		



		A2

		任务

		提报部门填写工作联系单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B2

C2

C3

		任务

		审核提报的工作联系单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审核提报内容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

		

		

		



		A3

		任务

		修改工作联系单的内容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5分

		



		

		重点

		按照领导要求进行修改

		

		

		



		C4

		任务

		是否接受承办部门退回的意见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不同意承办部门意见需说明原因并提交执行总裁仲裁

		

		

		



		E4

		任务

		对跨部门协同事项进行仲裁,确定承办部门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进行仲裁

		

		

		



		F5

		任务

		承办部门根据要求进行具体操作并将办理结果反馈提报部门负责人

		不超过48小时

		不少于10分

		



		

		重点

		按工作联系单内容要求操作

		

		

		



		本流程使用的标准表单和其它格式文件：



		其它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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